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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01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余芳怡

電話：03-8462-860分機563

傳真：03-8572-660

電子信箱：eris8520@yahoo.com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鳳林鎮北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0002704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（旨揭工作坊行程表）。 (376550000A_110002704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辦理「偏鄉國民中學參與社區永續發展走動式工作坊-穿

越時空的小桃子之旅」活動，敬請轉知貴校教師報名參

加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109-110年國民中小學結合

社區永續發展輔導專案計畫」及「109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結

合社區永續發展計畫」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0年2月3日師

大環教字第1101002919號函辦理。

二、上述計畫期望以學校教育為主體，藉由本位課程發展讓教

育深耕地方，將學生學習內涵擴大包括地區的生活文化、

生態環境、與生產生計；同時融合地方本位的理念，以整

體規劃、協調，與地方產業、社團組織、返鄉青年…等建

立夥伴關係，促進學校、社區、及其他區域學校師生的共

同學習，並以全球永續發展的十七項目標為地區發展指

標，而實踐學校教育永續經營的發展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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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坊時間、地點及參與對象臚列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0年3月4日(星期四)至5日(星期五)。

(二)地點：臺東縣桃源國小、MAMAHAV山胡椒學習基地、社區

部落。

(三)對象：

１、參與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「國民中小學結合

社區永續發展計畫」之學校校長、主任、專員或相關

業務教職員。

２、對國民中小學結合社區永續發展議題有興趣之偏鄉學

校教職員。

(四)報名資訊：

１、採網路報名為主，報名網址https://forms.gle

/iCSsmxAtqUTuDReM7。

２、報名截止時間:即日起至110年2月22日(星期一)下午4

時30分截止(名額有限，報名成功後，將寄發確認信

件)。

四、工作坊相關事宜，請逕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專案助理：

(一)吳志鵬專案助理(電話:02-7749-6574，信箱:bear0409.

2@gmail.com)。

(二)胡雅雯助理（信箱: angelking19990820@gmail.

com）。

五、出席旨案活動之人員，請學校本權責核予公（差）假登

記，相關費用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。

六、隨文檢附旨揭工作坊行程表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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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、本府教育處（課程與教學發展中心）(含附件)

30


